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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兒童及少年服務計畫補助作業流程圖(F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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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初審 

作業 

兒少科 

 

複審作業 

由本局科長以上人員擔

任召集人，承辦及相關

業務單位、會計室、政

風室、秘書室、學者專

家及兒少福利委員會委

員組成 

 

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1.補助申請表 

2.計畫書 

3.經費概算表 

4.立案證書影本 

5.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6.理監事名冊影本 

7.最近一年度財務報表 

8.房屋租賃(借用)契約影本、房屋所有權狀或建築物使用執照

(據點應備文件) 

9.場地照片(據點應備文件) 

10.兼職專業輔導人員或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文件(據點應備文

件) 

11.以往曾有辦理兒少福利服務之經驗(請於 100字內簡述) 

12.以往曾與本局配合辦理兒少福利業務(請於 100 字內簡述方

案名稱內容) 

13.申請案是否為政策性補助 

函知申請單位審查結果 

及駁回理由 

申請單位 

 

書面資

格作業 

兒少科 
 

函知申請單位補助項目、金額

及相關規定 

兒少科 

 

核銷應備文件: 

1.領據 

2.辦理單位存摺封面影本。 

3.執行概況表。 

4.活動成果報告及照片 

4.支出明細表。 

5.補助款使用原始憑證正本。 

申請單位、兒少科、會計室 

 

符合 

規定 

 50萬以下 

兒少科 

督導考核(不定期) 

兒少科 
結案 

50萬以上: 
需複審 

政策性補助 

 

創新性、修繕工程及設

施設備補助案補助 

 

50萬以下
得不經複審 

其他經初審評估 

需經複審案件。 


